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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强

(西南政法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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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刑法修正案(十一)》的一大亮点,是在《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增设了袭警罪。 袭警罪的增设,
不仅及时回应了近年来袭警犯罪案件不断攀升的现实和严惩袭警犯罪的呼声,而且为依法惩治暴力袭警行

为提供了充分的规范依据,有助于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时的执法权威和人身权益。 在《刑法修正案(十一)》
之前,暴力袭警行为主要通过妨害公务罪进行规制,而《刑法修正案(十一)》在《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为暴

力袭警行为配置独立的法定刑后,意味着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制正式从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模式调整

为袭警罪独立规制的模式。 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袭警罪,让规范背后的立法目的

在实践中得以真正实现,是当前最为紧迫、重要的研究课题。 立足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在具体理解适用袭警

罪时需要注意的是,其行为方式“暴力袭击”,应突出人身要素,应将其解释为针对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人身施加的有形强制力,既包括直接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也包括通过其他物体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

的暴力,但不包括不针对警察人身施加的暴力和“软暴力”;其行为对象“人民警察”,不能脱离立法目的单

纯进行文意解释或者机械地追求法秩序统一,应当立足当前警察执法实践从职务而非身份的视角进行认

定,除有正式编制的人民警察外,正在依法行使职权的警务辅助人员也应当属于“人民警察”的范畴;其限制

条件“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应当从更加有利于保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适当的扩张

解释,将依法处于与执行职务行为密切关联的状态也认定为“正在依法执行职务”;其加重处罚条件,需要按

同类解释原理认定兜底性手段,并从是否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角度进行实质限缩。 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中

剥离后如何正确理解二者的关系,对暴力袭警案件的正确处理也十分关键。 从立法目的和构成要件看,新
增的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应按照特别条款(《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优于一般条

款(《刑法》第 277 条第 1 款)的规则处理。 此外,暴力袭警过程中抢劫、抢夺人民警察佩带的枪支、弹药、爆
炸物,导致人民警察出现伤亡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还有可能会触犯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与抢劫枪支、
弹药、爆炸物罪等罪名,应当根据具体情况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罪处断等规则进行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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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刑法修正案(十一)》),将《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修改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用枪

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这是本次刑法修订的一大亮点,意味着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制正式从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

模式调整为袭警罪独立规制的模式。 袭警罪的增设,不仅及时回应了近年来袭警犯罪案件不断攀升的

现实和严惩袭警犯罪的呼声,而且为依法惩治暴力袭警行为提供了充分的规范依据,有助于保障人民

警察执法时的执法权威和人身权益。 2021 年 3 月 1 日,《刑法修正案(十一)》已经正式施行,从最高人

民检察院公布的数据看,仅施行一月,全国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的袭警犯罪嫌疑人就有 405 人,起诉

的有 101 人,其中,轻微暴力袭警案件占较大比例[1] 。 在此背景下,如何在司法层面正确理解适用袭警

罪,让规范背后的立法目的在实践中得以真正实现,是当前最为紧迫、重要的研究课题。 为此,本文拟

在梳理袭警罪的立法背景与演进脉络的基础上,重点对袭警罪的理解适用问题展开研讨,以期为司法

工作人员在实践中正确理解适用袭警罪提供学理参考。

一、袭警罪的立法背景与规范演进

根据《人民警察法》的规定,人民警察代表国家行使执法权,肩负着“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治安

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的
重要职责和使命。 在社会治理体系和实践中,人民警察既是不可或缺的坚实力量,也是“和平时期牺牲

数量绝对比例很高的职业群体” [2] 。 正是因为警察职业的这种特殊性,无论是日常执法还是处置重大

突发事件,人民警察往往冲在社会治理的第一线和矛盾冲突的最前沿,也正因为如此,长期以来在我国

民众心中形成了“有事找警察”,“有困难打 110”的习惯性认知和共识性选择。
然而,一直以来,人民警察在依法执行职务过程中遭受违法犯罪分子暴力侵害、打击报复的事件时

有发生,尤其是近年来随着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的集中突显,袭警案件更是呈现出多发、高发态势,部
分案件中袭警违法犯罪分子的气焰极为嚣张、手段极其残忍。 公安部网站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新中

国成立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有 1. 6 万余名民警因公牺牲,近 10 年就有 3
 

773 名民警因公牺牲,5 万余

名民警因公负伤。 其中,2017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 361 名警察因公牺牲,6
 

234 名警察因公负伤;2018
年,共有 303 名警察和 141 名辅警因公牺牲,1. 2 万余名警察和辅警负伤;2019 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

280 名警察、147 名辅警因公牺牲,6
 

211 名公安警察、5
 

699 名辅警因公负伤;在 2020 年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和维护社会安全稳定工作中,全国公安机关就有 315 名民警、165 名辅警因公牺牲,4
 

941 名民警、3
 

886 名辅警因公负伤①。 在这些因公牺牲和负伤人员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执法对象的暴力袭击行为

所致。 从司法实践看,在人民警察的执法过程中,有些执法对象不但不配合人民警察的执法,反而会使

用暴力手段袭击,甚至还出现了预谋性、聚众性的恶性袭警事件。 例如,2015 年发生的“11·4 洛阳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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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网站,https: / / www. mps. gov. cn / n2254314 / n6409334 / index. html,2020 年 6 月 20 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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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袭警事件”②、2017 年发生的“1·27 哈尔滨袭警案”③、2020 年发生的“7·6 淮安暴力袭警案”④都属

于近年来发生的非常恶劣的重大暴力袭警案件,在造成警务人员伤亡的同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

关注。 事实上,实践中类似的袭警案件还有很多,这只是冰山一角。 从这些沉甸甸的伤亡数字和暴力

血腥的袭警案情可以清晰地看出,暴力袭警行为的社会危害性非常严重,其不仅严重侵犯了人民警察

的人身安全和执业名誉,而且极大地损害了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和国家的法律尊严。
为百姓负重者,不可让其毙命于暴力;为平安守夜者,不可令其落泪于心寒。 这既是最为朴素的法

治愿景,也是良法善治所要达至的目的。 面对袭警案件的增多和袭警暴力的升级,如何有效打击袭警

违法犯罪行为,保护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维护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和国家的法律尊严,成为近年理论

界、实务界乃至社会公众普遍关注和热议的话题。 其中,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的呼声一直较高,不仅在

网络上有广泛的讨论,学界也不乏增设必要性的论证,而且基本上近年来每年的两会上都有全国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会提交增设袭警罪的议案。 例如,2009 年,时任致公党天津市委会副主委的天津大学

何悦教授向全国政协十一届二次会议提交了应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的议案;2013 年,全国人大代表

张仙蕊提出在刑法中增设袭警罪的议案;2020 年,全国人大代表魏春建议在刑法修正案中增设“袭警

罪”。 面对暴力袭警案件数量的不断攀升和民众持续高涨的呼吁,以及保护警察执业权益的现实紧迫

性,立法机关和相关部门近年一直在积极探索袭警行为的法律规制路径,以期“用法治盾牌挡住袭警屠

刀” [3] 。 例如,2018 年 12 月 19 日,公安部正式发布了《公安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规定》,对公安

机关维护民警执法权威工作进行了周密部署;2020 年 1 月 10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与公

安部联合印发了《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对如何运用妨害公务罪规制暴力袭

警行为进行了详细规定。
在 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的制定过程中,有人大代表就针对暴力袭警犯罪频发的问题建议在

《刑法》中独立规定袭警罪,但立法机关听取各方意见后,没有直接增设独立的袭警罪,而是采取了折

中做法,即在《刑法》第 277 条规定的妨害公务罪中增加规定“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

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从重处罚”作为第 5 款。 由此,暴力袭警行为进入了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

模式。 不过,这一立法修改虽然将暴力袭警行为的规制明确写入了刑法条文,但其并没有让单独增设

袭警罪的呼声就此停息。 支持袭警行为单独设罪的观点认为,虽然袭警行为可以纳入妨害公务罪的构

成要件射程,但其并没有体现出袭警行为规制的特殊性,也不足以震慑袭警违法犯罪;相反,单独增设

袭警罪既符合人民警察执法的特点,符合正义、法治、刑事政策和犯罪构成的基本价值[4] ,同时在域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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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2015 年 11 月 3 日 16 时许,被告人邓某某无证驾驶机动三轮车并闯红灯。 随后,洛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洛龙交巡警大队执勤交警刘辉等

人,在洛龙区龙门大道与开元大道交叉口依法将邓某某的车辆查扣,邓某某因此怀恨在心。 次日上午 7 时许,邓某某持刀到该路口伺机报

复查扣其车辆的交警。 在交警刘辉、马玉军、沈浏伟、李丰等人到该路口上岗执勤后,邓某某持刀先将刘辉刺伤,又将马玉军、沈浏伟、李丰

刺伤,致马玉军当场死亡,沈浏伟经抢救无效死亡。 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人邓某某故意杀人一案作出一审判决,以故意杀人

罪判处被告人邓某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参见:申利超. “11·4”袭警案宣判
 

被告人邓振智一审被判处死刑[N] . 洛阳日报,2016-06-
03(06) . )。
2017 年 1 月 27 日,正值除夕夜,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安局道里分局太平庄派出所民警曲玉权和同事李振东在依法处置一起 KTV 斗殴事件

时,遭到了违法嫌疑人的袭击,最终导致年仅 38 岁的曲玉权受伤死亡。 (参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黑 01 刑终 749 号刑

事附带民事裁定书。)
2020 年 7 月 6 日 10 时,淮安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发现网上追逃人员马洪兵的活动轨迹,安排民警王涛、王春坤和辅警安业雷、吴骏前往某

小区核查。 他们敲开某住户门后,正在室内的马洪兵几次持菜刀欲冲出厨房行凶,均被在场的其三弟马兆兵劝阻拦下。 但情况很快变得

失控。 马洪兵的大哥马伟兵突然从室外持两把尖刀冲了进来,疯狂袭击室内 4 名警务人员。 马洪兵见状,也持菜刀砍向民警。 随后马伟

兵、马洪兵夺门而逃。 8 个小时后,马氏兄弟二人落网。 王涛、安业雷牺牲,吴骏受伤。 7 月 17 日,马伟兵、马洪兵两名犯罪嫌疑人被检察机

关批准逮捕。 (参见:张振华. 用法治盾牌挡住袭警屠刀[N] . 检察日报,2020-07-20(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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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立法例的支撑。
在 2020 年《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讨论过程中,部分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以

及公安部等有关部门又提出了单独增设袭警罪的建议。 例如,2020 年 8 月 10 日,国务委员、公安部部

长赵克志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上代表国务院报告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工作

情况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刑法修订时增设袭警罪,以遏制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多发趋势。 根据

各方意见,立法机关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中增加了袭警罪的规定,即将《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修改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使
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

刑。 致人重伤、死亡,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最后审议通过的《刑法

修正案(十一)》对二审稿中的内容进行了调整,删除了该款中“致人重伤、死亡,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
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的竞合处断条款。 2021 年 2 月 26 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联合发布了《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七)》,正式将该款确定为袭警罪。
至此,我国刑法上的袭警罪正式宣告诞生,有关单独增设袭警罪的论争就此落下帷幕,暴力袭警行为的

刑法规制也正式由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模式进入袭警罪独立规制的模式。
与《刑法修正案(九)》确立的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的模式相比,《刑法修正案(十一)》确立的

袭警罪规制模式有三点不同:一是增设了独立的袭警罪。 即将暴力袭警行为与妨害公务行为相分离,
专门通过独立的袭警罪对暴力袭警行为进行规制,而不再依照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理。 二是细化了袭警

行为处罚的情形。 即将暴力袭警行为的处罚区分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和“使
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两种情形,并针对不同的情形

配置了不同的法定刑。 三是加大了处罚力度。 即将暴力袭警行为的处罚从依照妨害公务罪“处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修改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和“处三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两档,在取消了罚金刑的同时,将最高法定刑由三年有期徒刑提升到了七年有期

徒刑。
“刑法总是对犯罪作出迅速反应,因而敏感地反映着社会的变化” [5] 。 袭警罪的增设,及时回应了

社会关切,突出了人民警察特殊的执法地位,彰显了国家维护法律权威、保障警察权益的鲜明立场,是
立法者根据新时期警察执法环境的变化和时代发展的要求做出的重要决策。 这一修订的重大意义,不
仅在于为惩治暴力袭警行为人提供坚实的刑法依据,充分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时的人身安全和职业荣

誉,维护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和国家法律尊严,还在于震慑潜在的不法分子,规范执法对象的行为,提
升社会公众的认知,在全社会形成“敬畏法律,尊重执法者,配合执法”的良好法治氛围。

二、袭警罪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与适用

从整个社会治理看,刑法功能的发挥和目的的实现,需要立法和司法协同推进,不仅要在立法层面

建构科学、系统、完备的规范体系,而且要在司法层面准确无误、公平公正地适用罪刑条款。 袭警罪在

我国刑法中的增设,标志着立法层面已经完成了对暴力袭警行为规制的体系建构,接下来最重要的任

务,就是如何在侦查、起诉和审判等各司法环节准确理解和适用袭警罪,在实现立法目的同时,达至法

律效果、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的有机统一。
(一)袭警罪的行为方式:暴力袭击

根据《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的规定,袭警罪的行为方式是“暴力袭击”,即采取暴力手段袭击正在

682



张永强　 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

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如果行为人采取的不是暴力袭击的手段,则不构成袭警罪。 因此,是否属于

“暴力袭击”对袭警罪的认定极为关键。 一般而言,“暴力”指的是能够使人体或物品发生或者可能发

生生物性失能或者物理性形变的有形强制力;“暴力袭击”则是指针对特定的人或者物施加能够使其

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生物性失能或者物理性形变的有形强制力。 例如,用钝器击打他人的头部,用钢管

打砸他人的车辆,都属于暴力袭击。 由此推之,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指的就是专门针对依法执行

职务的人民警察施加的能够使其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生物性失能或者物理性形变的有形强制力。
从司法实践和学界研究看,不管是在之前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处罚时,还是在当前直接按照袭警

罪处罚的过程中,对于“暴力袭击”的认定都存在较大的争议。 概括而言,这些争议主要表现为袭警罪

中的“暴力”指的是广义的暴力还是狭义的暴力? 除了直接暴力外,是否包括间接暴力? 暴力是否要

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 以及“软暴力”是否属于袭警罪中的“暴力”? 笔者认为,在袭警罪已经

独立入罪的背景下,要回答这些争议问题,有两个前提不能忽视:一是袭警罪已经从妨害公务罪中剥离

出来,有独立、定型的犯罪构成,因此在具体认定“暴力”时应该进行独立的判断,而不应该继续镶嵌在

妨害公务罪中进行判断;二是增设袭警罪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和执法权威,二者均不

可偏废,如果仅仅是侵犯到执法权威而没有侵犯到人身安全的暴力,或者是相反,则都不属于袭警罪中

的“暴力”。
立足上述前提,对前述争议问题的回答就比较容易。 首先,对于袭警罪中的“暴力”指的是广义的

暴力还是狭义的暴力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限定为狭义的暴力,即仅指“对人民警察的身体不法行使有

形力” [6] ,如对执法警察实施的撕咬、踢打、抱摔、投掷、持械殴打等,并不包括广义的暴力中单纯对人民

警察身体之外的物品施加的有形力。 这主要是因为,单纯对人民警察身体之外的物品施加有形力,并
不会侵犯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 例如,单纯打砸停泊在执法现场且车内无人的警用车辆时,只会对人

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和警用车辆体现的财产权造成侵害,并不会侵害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 因此,袭警

罪中的“暴力”仅限于狭义的暴力,不能将其与妨害公务罪中广义的“暴力”相等同。
其次,对于袭警罪中的“暴力”除了直接暴力外是否包括间接暴力的问题,笔者的回答是肯定的。

从规范目的看,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非常强调人身要素,即其一定是针对人民警察身体实施的暴

力,而不是单纯对物施加的暴力,如果抛开这种“针对被害人身体实施现实恶害的要求”
 [7] ,就容易出

现袭警罪中“暴力袭击”认定的精神化。 在间接暴力的场合,尽管暴力直接作用的对象不是警察的身

体,但这种暴力通过作用物体的传递后,仍有可能侵害到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 例如,故意开车撞翻依

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驾驶的警车的情形,就极有可能在造成警车毁损的同时伤害到人民警察的人身

安全。 因此,对于指向人民警察身体的间接暴力,也即通过对警用设施、警用装备等物体施加作用力的

方式间接袭击人民警察的情形,不应当一概排除,如果是指向人民警察身体的间接暴力会危及人民警

察人身安全的,就应当将其解释为袭警罪中的“暴力”,不然会对保护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人身

权利留下漏洞。
再次,对于袭警罪中的“暴力”是否要达到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的问题,笔者认为,袭警罪中的

“暴力”与抢劫罪中的“暴力”不同,在程度上并不要求其要压制警察的反抗。 因为从袭警罪罪状的设

置看,立法者并没有对“暴力”的程度进行规定,按照其作为危险犯的属性,只要行为针对正在依法执

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进行暴力袭击,就足以评价行为人对警察执法权威、人身安全法益的否定以及其行

为的不法性,况且立法者在设定加重处罚情形时,也才使用的是“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表述。 因

此,如果将袭警罪中的“暴力”理解成如同抢劫罪要求的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暴力,不仅会出现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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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比加重犯的入罪条件还要高的悖论,而且会造成放纵袭警违法犯罪、法益保护不充分的尴尬局面。
最后,对于“软暴力”是否属于袭警罪中的“暴力”的问题,笔者认为应当做出否定的回答。 主要原

因在于,一方面,“软暴力”本身是一个极为含混的概念,“既无确定的内涵,也无确定的外延,相关司法

解释只不过罗列了外延” [8] ,其根本无法为袭警罪的认定提供清晰的标准;另一方面,袭警罪中的“暴
力”要求具有强烈的攻击性和造成执法警察人身受损的现实可能性,而“软暴力”之所以用“软”来形

容,就是因为其本身不具有强烈的攻击力,同时在警察执法的短暂时空内也难以对人民警察的人身安

全造成现实的侵害或者有现实侵害的可能性。 因此,袭警罪中的“暴力”不包括“软暴力”;同时,举重

以明轻,袭警罪中的“暴力”也不包括“威胁”。
(二)袭警罪的行为对象:人民警察

根据《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的规定,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行为对象必须是人民警察,如果不是人

民警察,则不构成袭警罪。 因此,合理界定本款中“人民警察”的范围,对于准确理解和适用袭警罪至

关重要。 从前置法的规定看,《人民警察法》第 2 条第 2 款对“人民警察”的范围进行了界定,即“人民

警察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

法警察”。 这说明,《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界定,是以“身份”为标准的,主要指的是具有正式警察

身份的人员,不包括非警察身份的人员。 按照当然解释的原理,这类人员肯定全部是袭警罪保护的对

象,但当前存在争议的是,警务辅助人员(即“辅警”)⑤能否成为袭警罪的保护对象?
对此,学界存在两种不同的认识,即“否定说”和“肯定说”。 “否定说”认为,袭警罪中规定的“人

民警察”,应当解释为正式取得警察编制(也即具有警察身份)的人员,辅警由于不属于有正式编制的

警察,所以不是袭警罪保护的对象。 例如,有学者指出:“对于暴力袭击正在辅助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

务的辅警人员,不应该作为袭警罪处理,理由在于辅警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只能在公安民警的指

挥和监督下开展辅助性工作。” [9] “肯定说”则认为,袭警罪中规定的“人民警察”应当解释为依法履行

警察职责的人员,由于辅警要辅助人民警察履行部分警察职责,因而依法履行职责的辅警属于袭警罪

保护的对象。 例如,有学者认为:“界定袭警罪中‘人民警察’的范畴,必须强调执法一体化的概念,在
认定中要注意以职务论为基础,淡化身份论。” [10] 对比可知,在具体界定袭警罪中的“人民警察”时,
“否定说”看重的是警察的身份,而“肯定说”看重的则是警察的职务。

笔者认为,对袭警罪中“人民警察”的解释,不能脱离立法目的单纯进行文意解释或者机械地追求

法秩序统一。 从袭警罪的立法目的看,“肯定说”是较为可取的,即依法执行职务的警务辅助人员同样

属于“人民警察”,是袭警罪保护的对象。 这主要是因为,“否定说”尽管较好地贯彻了法秩序统一性原

理,在文意上与《人民警察法》对人民警察的界定保持了一致,但其将辅警排除在袭警罪保护对象范围

之外的结论,不但与袭警罪意在“保护警察的职务活动而不是警察的身份” [11]的立法目的相悖,而且会

造成责任与保护之间的失衡。 相反,采取“肯定说”,即使是不具有警察身份的辅警,“只要是依照法定

的授权或被依法委托履行警察职责” [12] ,就可以将其纳入袭警罪保护的范围。 显然,这一解释路径符

合袭警罪维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的立法初衷,不属于类推解释,也没有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其实,人民警察与辅警的区别是人事管理上的区别,并不是职权上的区别,当辅警协助人民警察依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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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2016 年 11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 3 条规定:“本办法所称警务辅助人员,是指依法

招聘并由公安机关管理使用,履行本办法所规定职责和劳动合同约定的不具有人民警察身份的人员,主要包括文职、辅警两类从事警务辅

助工作的人员。”第 4 条规定:“警务辅助人员不具备执法主体资格,不能直接参与公安执法工作,应当在公安民警的指挥和监督下开展辅

助性工作。 警务辅助人员依照本办法履行职责受法律保护,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相关法律后果由公安机关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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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职权时,二者行使的职权具有同一性,只是行使职权时的具体分工不同而已。 因此,“虽然辅警不具

有人民警察编制,但当其依附于警察实施执法行为时,就应当对两种不同身份的人进行同一的、整体性

的评价” [10] 。
事实上,从立法者为袭警罪中“人民警察”设定的“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限制条件也可以看出,袭

警罪重点保护的不是警察的身份,而是其合法的职务,不然就根本无需设定“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限
制,直接规定为“暴力袭击人民警察的,处……”因此,当辅警协助有正式编制的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

务时,二者是融为一体的[13] ,应当受到刑法的平等保护,不能将辅警排除在袭警罪保护的范围之外。
其实,这也是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 4 条的明确

要求。 此外,从社会治理实践看,社会治安形势日趋严峻复杂,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任务愈加艰

巨、繁重,仅凭有正式编制的人民警察这一群体很难完成,而在此过程中,广大警务辅助人员发挥了积

极作用,尤其在协助人民警察维护社会治安、打击违法犯罪、开展行政管理和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做出

了突出贡献,其在执法过程中因受到执法对象的暴力袭击也出现了较大的伤亡。 显然,在此情况下,如
果人为地将辅警排除在袭警罪保护的对象范围之外,既与社会治理的现实需要不相符,也与常识、常
理、常情相悖。

(三)袭警罪的限制条件: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正在依法执行职务”是立法者为袭警罪从时间和职务性质上设定的限制条件,即只有暴力袭击

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才成立袭警罪,如果袭击的不是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或者即使是

正在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但其属于违法执行职务时,都不构成袭警罪。 由此可见,如何正确理解“正
在依法执行职务”这一限制条件,对袭警罪的认定同样非常重要。 笔者认为,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的理解,可以分解为对什么是“执行职务”,什么是“正在”执行职务和什么是“依法”执行职务三个问题

的理解。
第一,对人民警察“执行职务”的理解。 一般而言,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是指人民警察在法律、法规

及法规性文件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 例如,《人民警察法》第 6 条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应当

履行的职责作出了明确的规定⑥,如果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在该条规定的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就属

于执行职务。 反之亦然。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将袭警罪中的人民警察“执行职务”范围局限在

《人民警察法》第 6 条的规定之内。 这主要是因为,该条只是对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职权的规定,除此

之外,《刑事诉讼法》《国家安全法》《监狱法》《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条例》《人民检察院司法警察条例》
《看守所管理条例》等法律和法规性文件对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的人民警察和人民

法院、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警察的职权也进行了规定,相应种类的人民警察在这些职权范围内履行职责,
也属于袭警罪中的“执行职务”。 例如,人民法院的法警在法庭上维护庭审秩序的行为、协助执行法官

依据生效判决执行刑罚的行为等,就属于执行职务的行为。
第二,对人民警察“正在”执行职务的理解。 从文意上解释,“正在”的内涵是指某个行为处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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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人民警察法》第 6 条规定:“公安机关的人民警察按照职责分工,依法履行下列职责:(一)预防、制止和侦查违法犯罪活动;(二)维护社会

治安秩序,制止危害社会治安秩序的行为;(三)维护交通安全和交通秩序,处理交通事故;(四)组织、实施消防工作,实行消防监督;(五)
管理枪支弹药、管制刀具和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险物品;(六)对法律、法规规定的特种行业进行管理;(七)警卫国家规定的特定人

员,守卫重要的场所和设施;(八)管理集会、游行、示威活动;(九)管理户政、国籍、入境出境事务和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居留、旅行的有关事

务;(十)维护国(边)境地区的治安秩序;(十一)对被判处拘役、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执行刑罚;(十二)监督管理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保

护工作;(十三)指导和监督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重点建设工程的治安保卫工作,指导治安保卫委员会等群众性组织的治

安防范工作;(十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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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中或者某种状态在持续中,如果某个行为尚未开始实施或者已经实施完毕,或者某种状态尚未

出现或者已经结束,均不属于“正在”的范畴。 例如,要成立我国刑法上的正当防卫,就要求不法侵害

正在发生,不法侵害尚未开始时的事前防卫和不法侵害结束以后的事后防卫,都不能成立正当防卫。
对于袭警罪中“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中的“正在”的理解,是否应该严格坚持文意解释,学界存在争议。
持肯定意见的学者认为,不能对袭警罪中的“正在”进行扩张解释[10] ,否则将会“使得正在执行职务的

边界过于宽泛,不当侵犯国民的自由” [14] 。 持否定意见的学者则认为,“正在”执行“应当解释为从开

始执行某被具体地、个别地予以特定的职务,一直到执行结束这一事件范围内的所有职务行为” [15] 。
笔者认为,从充分保障人民警察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的立法目的出发,不能严格按照文意解释将袭警

罪中的“正在”执行职务限定在具体职务行为的实施过程,而应当进行适度的扩张解释,具体职务行为

实施之前的行为或者实施完毕之后的行为,只要是与该职务行为处于密切关联的状态[16] ,也应当解释

为“正在”执行职务。 例如,人民警察接到报警后赶赴案发现场,交警指挥完早高峰驾车赶回驻地的情

形,也应当解释为“正在”执行职务。 另外,在具体认定“正在”执行职务时,不能简单地把“正在”执行

职务与人民警察的“工作时间”相等同,认为上班时间就是正在执行职务,而下班时间就不属于正在执

行职务。 其实,“正在”执行职务关注的核心是人民警察实施某个行为时是否体现了“职务”,而不是其

是否在上班时间实施。 即使是上班时间,只要人民警察实施的是非职务行为,也不属于正在执行职务,
如接送自家小孩上下学的行为;相反,即使是下班时间,只要人民警察实施的是职务行为,就属于正在

执行职务,如下班回家途中偶遇在逃人员而实施抓捕的行为。 《人民警察法》第 19 条关于“人民警察

在非工作时间,遇有其职责范围内的紧急情况,应当履行职责”的规定,也从立法上肯定了前述观点。
第三,对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理解。 袭警罪中的“依法”执行职务,是指人民警察在执行职

务时必须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进行,既包括实体上的规定,也包括程序上的规定。 这说明,人民警察的

职务行为具备合法性是构成袭警罪的前提,如果人民警察违反法律规定执行职务,如超越法定权限执

行公务,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执行公务,则不能成为袭警罪保护的对象。 这主要是因为,人民警察非法执

行职务的行为,不但不是国家法律权威的体现,反而是对国家法治的破坏,完全背离了袭警罪的立法

目,因而丧失了刑法保护的必要性。 至于人民警察职务行为合法性的具体判断,笔者认为,需要注意三

个方面:一是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时既要有抽象的职务权限,也要有具体的职务权限。 例如,法院在强

制执行被告人的财产时,参与执行的人民警察应该是法院的法警,而不能是交警,同时法警还必须要有

针对被执行人的生效法律判决或裁定作为执法依据。 二是人民警察职务行为的合法性关注的是形式

合法,而不是实质合法。 例如,法院的法警强制执行被执行人财产的行为是根据生效判决作出时,其执

行行为就具有合法性,至于该判决结论是否正确,不影响执行行为本身的合法性。 三是人民警察执行

职务的行为必须是根据法律、法规确定的条件、方式、限度等作出的。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民警察执

行职务的行为就必须满足所有的形式要件,非重要要件缺失引起的执法瑕疵并不影响职务行为的合法

性。 例如,交警在没有开启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给违章车辆贴罚单,其执行职务的行为仍然具有合法

性。 与此相反,重要要件缺失引起的执法瑕疵会影响职务行为的合法性。 例如,侦查人员在没有拘留

证、逮捕证的情况下对不符合先行拘留、逮捕的犯罪嫌疑人实施拘捕,就不具有合法性。
(四)袭警罪的加重处罚:采用特定手段严重危及人身安全

从《刑法》第 277 条第 5 款的规定可知,立法者通过“列举手段+概括后果”模式规定了袭警罪的加

重处罚条件,即“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处三年

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如果符合这一加重处罚条件,法官在具体裁量时就需要在三年以上七年以

092



张永强　 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

下有期徒刑的法定幅度内判处被告人相应的刑罚。 因此,如何正确理解适用这一加重处罚情形,对刑

罚的裁量至关重要。
首先,对“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的理解。 “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

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是立法者为袭警罪设置加重处罚条件时在手段上作出的限制,是袭警罪

加重处罚的形式要件,即行为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时,只有其使用了枪支、管制刀

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才能在升格的法定刑幅度内处罚。 比较而言,已列举的“使用枪支、
管制刀具”和“驾驶机动车撞击”的手段比较好理解,但难理解的是“等手段”这一兜底性规定。 笔者认

为,既然立法者采取的是“列举+兜底”的方式对袭警罪的加重手段进行规定,那么在具体个案中认定

行为人采取的袭警手段是否属于“等手段”的兜底性范畴时,就需要与已列明的手段进行相当性比较,
在规范保护目的的统领和例示条文的限制下进行同质性解释[17] 。 申言之,袭警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在

于保护人民警察的执法权威和人身安全,在加重处罚时则更侧重于保护人身安全,而已列明的“使用枪

支、管制刀具”和“驾驶机动车撞击”的手段都具有暴力性、危险性、紧迫性的特征。 因此,兜底性手段

必须是意图侵害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暴力性、危险性、紧迫性手段。 例如,使用炸

药、钢管、铁锤、尖锐钢叉、较大石块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就属于加重处罚手段;相反,
使用前述手段单纯袭击警用设施、设备或者是轻微地拉扯、推搡、拖拽等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

察,则不属于加重处罚手段。
其次,对“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理解。 “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是立法者为袭警罪设置加重处

罚条件时在结果上作出的限制,是袭警罪加重处罚的实质要件,即行为人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

的人民警察时,只有其袭击行为严重危及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时,才在升格的法定刑幅度内处罚。 从

文意上理解,“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是指给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身体或者生命造成了现

实、紧迫、具体的危险,但并不要求出现危险现实化之后的实害结果。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严重危及

其人身安全”的判断,应当在个案中进行实质判断而不是形式判断,不能认为行为人只要“使用枪支、
管制刀具”“驾驶机动车撞击”或者采取其他同质的手段就应当升格处罚,而是应当具体判断行为人采

取的手段是否严重危及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 例如,在使用枪支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

场合,如果查明枪支中根本没有子弹,同时也无使用枪托殴打人民警察要害部位的行为,就不应当在升

格的法定刑幅度内处罚,因为此时并没有严重危及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
最后,对“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与“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关系的

理解。 有学者认为,“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与“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
是一种递进关系,即“结合具体案件中使用的工具对民警造成的现实危险来判断行为是否达到‘严重

危及人身安全’的程度” [10] 。 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对“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的判断与对

暴力袭击手段的判断相比,确实是更加递进的判断。 但笔者认为,将二者的关系界定为限缩关系更为

妥当,即“严重危及其人身安全”是对“使用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手段”的限缩,一
种实质对形式的限缩。 换言之,对袭警行为考虑升格处罚时,先要从形式要件上判断行为人是否使用

枪支、管制刀具或者以驾驶机动车撞击等暴力手段袭警,符合这一形式要件后,再从实质要件上判断行

为人采取的暴力袭警手段是否严重危及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只有严重危及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时,
才进行升格处罚。

三、袭警罪适用的竞合处断规则

在司法适用中,除准确理解和适用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外,还需要正确处理袭警罪与相关罪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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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系,尤其是发生竞合时,要科学运用处断规则。
(一)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竞合

袭警罪是《刑法修正案(十一)》从妨害公务罪中分离出来的罪名,在此之前,暴力袭警行为是按妨

害公务罪处理的。 因此,在袭警罪已经单独成罪的背景下,厘清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之间的关系,对于

准确适用袭警罪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 因为从袭警罪

的构成要件看,袭警罪中的“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仍然属于妨害公务罪中“执行公务”的范畴,暴力

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在本质上仍是妨害公务,只不过对比而言,妨害公务罪更侧重于保

护一般意义上或者普遍意义上的执法秩序,而袭警罪保护的除人民警察的执法秩序外,还包括人民警

察的人身权利和执法权威。 因此,在实践中,当出现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的情形时,
应当按照特别条款优于一般条款的规则,以袭警罪定罪处罚。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妨害公务罪与

袭警罪之间是法条竞合关系,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袭警行为都要按袭警罪处理,如果执法对象的袭击

行为不具有暴力性,仅是单纯以威胁等方式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的,则仍应当定性为妨害公务,
按妨害公务罪定罪处罚。

(二)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的竞合

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往往会出现导致人民警察受伤或者死亡的结果。 当出现

人民警察受伤或者死亡的结果时,就会涉及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竞合的问题。 笔者认为,
对该竞合问题的处理,不能一概以想象竞合的处断规则处理,而是需要根据伤亡结果的严重程度分类

讨论:第一,当暴力袭警行为给人民警察造成的伤害尚未达到轻伤时,由于没有达到故意伤害罪的入罪

标准,因而只能以袭警罪定罪处罚。 第二,当暴力袭警行为给人民警察造成的伤害达到了轻伤但尚未

达到重伤时,属于想象竞合,按从一重罪处断规制处理。 具体而言,如果符合袭警罪的加重处罚条件,
则应当按袭警罪处理,并在升格的法定刑幅度内量刑;如果不符合袭警罪的加重处罚条件,只符合袭警

罪的基本犯,那么从理论上讲,按袭警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处理都可以,因为此时袭警罪与故意伤害罪不

存在孰重孰轻,二者基本犯的法定刑配置均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和管制,但笔者认为,为了强调

了对人民警察执法权威的特殊保护,按袭警罪定罪处罚更加适宜。 第三,当暴力袭警行为给人民警察

造成的伤害达到了重伤或者死亡时,故意伤害罪的结果加重犯和故意杀人罪配置的法定刑更重,按想

象竞合从一重罪的竞合处断规制,应当以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处理⑦。
(三)袭警罪与其他罪名的竞合

从实践案例看,暴力袭警行为的手段非常多元,可能侵犯的法益也非常广泛,因此,袭警罪除了与

前述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会发生竞合外,还有可能与其他罪名产生竞合。 例如,闹市区驾车冲撞、
碾轧、拖拽、剐蹭人民警察,或者挤别、碰撞正在执行职务的警用车辆的行为,在侵害人民警察人身安

全、生命安全和执法权威的同时,还有可能侵害到其他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此时袭警

罪就会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发生竞合;再如,在暴力袭警过程中抢夺、抢劫人民警察佩带的枪

支、弹药、爆炸物的情形中,袭警罪就会与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发生竞

合。 在具体处理时,如果这些情形符合想象竞合的成立条件,则按想象竞合从一重处断。 在前述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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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事实上,对于该种情形,立法者在《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二审稿中有明确的规定,即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人民警察,“致人

重伤、死亡,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但在《刑法修正案(十一)》正式出台时,立法者却删了该规定。 至于删

除的原因,有学者认为是立法者“为避免分则竞合条款(主要是从一重罪处断条款)日益增长而引发的立法肥大症”。 (参见:王彦强《<刑

法修正案(十一)>中竞合条款的理解与适用》(《政治与法律》,2021 年第 4 期 95-10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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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示例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抢夺枪支、弹药、爆炸物罪属于重

罪,据此定罪处罚即可。

四、结语

在袭警犯罪案件不断攀升和严惩袭警犯罪呼声持续高涨的双重推动下,《刑法修正案(十一)》在
我国刑法中首次增设了袭警罪,并配置了独立的法定刑,使暴力袭警行为正式从依照妨害公务罪从重

处罚的模式调整为袭警罪独立规制的模式。 袭警罪的增设,尽管为打击暴力袭警犯罪和保护人民警察

人身安全、执法权威提供了充分的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具体适用时,不能将袭警罪技术性地作为宣泄

执法情绪、反向报复执法对象的工具,更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则的限制泛化适用。 在袭警罪已经独立

成罪并正式施行的当下,在加强理论研究、抓紧出台司法解释、颁布指导性案例明确立案追诉、情节认

定标准的同时,还要继续加大人民警察执法规范的建设力度,尤其是要加强现场执法的规范性要求,以
法为据,以理服人,妥善化解纠纷,谨慎使用强制措施和武器,尽量避免激化矛盾,着力提升人民警察工

作的法治化水平和执法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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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agraph
 

5
 

of
 

Article
 

277
 

of
 

the
 

Criminal
 

Law
 

adds
 

the
 

crime
 

of
 

attacking
 

the
 

police which
 

is
 

one
 

of
 

the
 

highlights
 

of
 

the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XI  . The
 

addition
 

of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has
 

not
 

only
 

timely
 

responded
 

to
 

the
 

reality
 

of
 

the
 

increasing
 

number
 

of
 

crime
 

cases
 

of
 

assaulting
 

police
 

in
 

recent
 

years
 

and
 

the
 

call
 

to
 

severely
 

punish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but
 

also
 

provided
 

a
 

sufficient
 

normative
 

basis
 

392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年第 28 卷第 1 期　 　 　

for
 

punishing
 

violent
 

assault
 

on
 

polic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which
 

helps
 

to
 

protect
 

the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y
 

and
 

personal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s
 

police. Before
 

the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XI   violent
 

attacks
 

on
 

police
 

were
 

mainly
 

regulated
 

by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official
 

duties. The
 

Amendment
 

to
 

the
 

Criminal
 

Law
 

 XI  
 

configures
 

independent
 

statutory
 

punishment
 

for
 

violent
 

attacks
 

on
 

police
 

in
 

the
 

paragraph
 

5
 

of
 

Article
 

277
 

of
 

the
 

Criminal
 

Law which
 

means
 

that
 

the
 

regulation
 

of
 

violent
 

attacks
 

on
 

police
 

is
 

officially
 

adjusted
 

from
 

the
 

mode
 

of
 

heavier
 

punishment
 

according
 

to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official
 

duties
 

to
 

the
 

mode
 

of
 

independent
 

regulation
 

on
 

the
 

crime
 

of
 

attacking
 

on
 

police. In
 

this
 

context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apply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in
 

judicial
 

practice so
 

that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behind
 

the
 

norms
 

can
 

be
 

truly
 

realized
 

in
 

practice is
 

the
 

most
 

urgent
 

and
 

important
 

research
 

topic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specific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Its
 

behavior violent
 

attacking  should
 

highlight
 

personal
 

factors
 

and
 

should
 

be
 

interpreted
 

as
 

physical
 

force
 

imposed
 

on
 

the
 

police
 

who
 

perform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which
 

includes
 

both
 

direct
 

violence
 

and
 

indirect
 

violence but
 

do
 

not
 

include
 

violence
 

not
 

against
 

police
 

personal
 

and
 

soft
 

violence .
The

 

object
 

of
 

the
 

action  the
 

people s
 

police  cannot
 

be
 

interpreted
 

simply
 

by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or
 

mechanically
 

pursuing
 

the
 

unity
 

of
 

law
 

and
 

order
 

divorced
 

from
 

the
 

legislative
 

purpose it
 

should
 

be
 

identifi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sition
 

rather
 

than
 

identity
 

based
 

on
 

the
 

current
 

police s
 

law
 

enforcement
 

practice and
 

in
 

addition
 

to
 

police
 

with
 

formal
 

establishment auxiliary
 

personnel
 

exercising
 

the
 

power
 

of
 

police
 

should
 

also
 

belong
 

to
 

the
 

people s
 

police 
 

category. The
 

restriction
 

condition
 

performing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should
 

be
 

properly
 

interpre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e
 

conducive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police s
 

law
 

enforcement
 

authority
 

and
 

personal
 

safety and
 

the
 

state
 

that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erformance
 

of
 

duties
 

should
 

also
 

be
 

identified
 

as
 

performing
 

dutie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 . The
 

conditions
 

for
 

aggravating
 

punishment
 

need
 

to
 

identify
 

the
 

backstop
 

measure
 

by
 

the
 

same
 

kind
 

of
 

interpretation
 

principle and
 

be
 

constricted
 

substantially
 

from
 

the
 

point
 

whether
 

it
 

seriously
 

endangers
 

personal
 

safety. After
 

the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is
 

separated
 

from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official
 

duties how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also
 

key
 

to
 

correctly
 

handle
 

the
 

case
 

of
 

attacking
 

police
 

violently. From
 

the
 

point
 

of
 

legislative
 

purpose
 

and
 

constitutive
 

elemen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wly
 

added
 

crime
 

of
 

attacking
 

police
 

and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official
 

duties
 

is
 

concurrence
 

of
 

articles and
 

should
 

b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rule
 

of
 

special
 

clause
 

 Article
 

277
 

 5 
 

of
 

Criminal
 

Law 
 

over
 

general
 

clause
 

 Article
 

277
 

 1 
 

of
 

Criminal
 

Law . In
 

addition during
 

a
 

violent
 

attack
 

on
 

police those
 

who
 

rob
 

or
 

seize
 

the
 

guns ammunition
 

and
 

explosives
 

worn
 

by
 

the
 

police resulting
 

in
 

casualties
 

of
 

the
 

police
 

or
 

endangering
 

public
 

security may
 

also
 

violate
 

the
 

crime
 

of
 

intentional
 

injury intentional
 

homicide
 

and
 

robbery
 

of
 

guns ammunition
 

and
 

explosives etc.  shall
 

be
 

dealt
 

with
 

according
 

to
 

the
 

rules
 

of
 

imagined
 

concurrence
 

from
 

a
 

felony
 

according
 

to
 

the
 

specific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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